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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因此，拯救生命就成为警方在人质危机

处置中的首要职责。当人质危机发生，劫持者劫持人质与警

方形成公开的对峙，并以人质的生命安全要挟政府或其他人

士达到他们的要求时，任何未经慎重考虑的武力营救都可能

会导致双方不必要的伤亡。此时，警方的解救人质谈判就成

为一个舍此无它的先行选择，成为保障人质安全、和平解决

危机的关键一环。但是，如何谈判？谈判者应把握的法律底

线在哪里？如何处置，处置失败后警方乃至政府的法律责任

如何。 一、解救人质谈判中谈判者应把握的法律底线 笔者认

为，在现代法治社会，警方能够让步、向劫持者承诺的底线

有两个：一是不能造成二次危害；二是不能摧毁法律的权威

。 解救人质谈判中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凡是做得到的都可

以作为谈判的资料，但应有例外。倡导人质谈判这种危机干

预技术的美国心理学家H?施洛斯伯格认为：劫持者所提出的

一切要求都是可以谈判的，只有两个例外：(1)提供武器或弹

药；(2)交换或提供其他人质。 解救人质谈判中另一个重要的

法则是：绝对不可以承诺不能兑现的事情。一旦作出承诺后

警方不予兑现，必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为今后的谈判设

置更大的障碍。这里的“不能兑现”，既包括受当时的条件

、环境的局限不可能达到的(如要求一架直升飞机逃往国外)

，又包括依现行法律、政策的规定不能被准许的(如要求警方

公开承诺其劫持行为不受到法律追究或要求政府推翻某项重



要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不能承诺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现代法治社会，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则是法律，一旦

警方给与劫持者的承诺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范围，无论是否兑

现承诺，事实上都是警方在挑战法律的权威性，都会引发公

众对法律的信任危机，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应超出现

行法律、摧毁法律的权威，这是警方解救人质谈判中应当固

守的底线之二。 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本界限，在多重利益

的交叉比较时可以参考刑法中紧急避险的条件进行权衡，即

兑现承诺的行为可能引起的损害一般应小于所要避免的对人

质的损害。换言之，为避免对人质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不

允许用牺牲更多人的生命、损失大于所要保护的利益为代价

承诺、让步与妥协。 二、处置人质危机失败后应该承担的法

律责任 笔者认为，警方乃至政府要说明情况、要承认失败，

要承担责任，因为一个法治的政府首先应当是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换言之，政府及其各部门必须对它所实施的行政行为

负责。 (一)说明情况的责任 这是行政公开原则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必然要求。知情权是指相

对人了解行政主体档案资料和其他有关信息的权利。广义的

知情权是针对所有的公民而言，凡对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有兴

趣的公民都有权了解行政管理的资料和信息，这是一种公众

性权利，也称为咨询权或情报公开权。狭义的知情权则是针

对某一特定相对人而言的，指在某一具体程序中，特定的行

政相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向行政主体要求了解与本人有关

的档案资料和其他有关信息。无论是公众的咨询权还是特定

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公安机关都应当切实予以保障，实际

上，不管解救成功与否，作为警方都承担着向受害人及其家



属说明情况的义务，这也是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

二)承认失败、公开致歉的责任 承认失败、公开致歉是警方在

宣告解救行动失败后应当向受害人及其家属承担的责任。无

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什么理由，只要出现20%的被劫持

人质的死亡，就标志着解救行动、处置危机的失败，就意味

着警方没能成功、有效地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不论警方是

否存在采取措施不当或不力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

政府部门的公安机关首先应该做的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根

据情况的不同在说明情况后或公开承认失败或在承认失败的

前提下公开致歉???这是一个责任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机关应

有的积极的反应。 (三)行政补偿责任 行政补偿是国家基于行

政主体合法的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换言之，即为国家在行政机关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的补

偿责任。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对行政补偿的规

定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如《土地管理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对于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的合法

行为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受到损害是否赔偿的

问题，国家尚无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基于现阶段国家有

限的财力、物力的考虑，在我国实行全面的国家补偿制度也

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解救人质、处置人质

危机这个特殊领域实行无过错的国家补偿制度还是非常必要

的。 (四)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国家对受害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国家赔偿

责任应该以行政主体一般行政法责任为基础，国家赔偿责任

的判决应当以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判决作为依据。



按照多数专家、学者对的“法”和“违法”的广义理解，警

方在解救人质、处置人质危机中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情

况有两种：一是没有履行对特定人的法律义务，即通常所说

的行政不作为，具体表现为拒绝或者拖延履行解救人质；二

是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指挥失误或采取措施不当。应

该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警方对人质危机、劫持人质

事件不作为、不及时作为的现象虽然存在，但毕竟不多，已

不再是问题的焦点。存在问题较多的则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处

理此类事件上的“不成熟”。笔者认为，警方乃至政府必须

尽快根据我国乃至各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人质

危机处置的应急预案，并逐渐使警方的解救人质行动规范化

、法律化，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较为科学的警方处置人质

危机的评价体系，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